附件1
定向运动员星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运动员刻苦训练，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规范运动员星级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定向运动协会（简称“协会”）制定颁布《定向运动员星级标准》（简称“星级标准”），授予定向运动员星级称号（简称“星级称号”）。
第三条 定向运动员星级称号由高至低依次为：金星二级、金星一级、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等五个星级称号。
第四条 星级称号的申请、审核、审批、授予，应当遵循公开、公正、效率原则，依照规定的权限、范围、条件、程序、期限进行。
第二章   审批权
第五条 星级称号审批权实行授权、分级管理。
第六条 协会审批金星二级、金星一级。
第七条 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暂由协会审批，根据各地发展状况，适时授权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章 申请条件 期限 程序
 
第八条 运动员在星级标准规定的比赛中取得符合要求的成绩，可以申请星级称号。 
第九条 运动员在取得成绩六个月内申请星级称号，超过期限的不予受理。
第十条 申请材料包括《星级称号申请表》和成绩证明。
成绩证明为比赛成绩册、秩序册、获奖证书及身份证等有关材料复印件。
第十一条 运动员将申请材料递交所属单位加盖公章，由运动员所属单位提交审核、审批单位申请星级称号。
第十二条 申请程序： 
运动员所属单位将申请材料一式三份加盖公章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主管部门审核，审核合格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协会审批。
第四章 审核 审批 授予
第十三条 审核单位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一个月内完成审核工作。
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规定的，审核单位应当一次性告知其应当补足的全部材料；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审核单位应当说明理由，并将申请材料退还申报单位。
第十四条 审批单位在每年的1月31日、4月30日、7月31日、10月31日开始审批上述日期之前收到的申请材料并在三个月内完成审批工作。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审批单位将拟授予星级称号的运动员姓名、性别、运动项目、单位、星级称号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七个工作日。公示程序如下：
（一）在协会官方网站或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网站公示。
（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正式授予星级称号。
第十六条 已授予星级称号的运动员名单，在协会官方网站或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网站公布。
协会授权的其他审批单位已授予五星级（含）以下星级称号的运动员名单在本单位公布。
第十七条 审批单位应当留存一份其授予星级称号运动员的《星级称号申请表》等有关资料，存档备案。
第五章  证书
第十八条 被授予星级称号的运动员获得相应星级称号证书。
第十九条 星级称号证书由协会统一设计、印制，免费提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条 金星一级（含）以上运动员证书由协会发放。
五星级（含）以下运动员证书暂由协会发放，根据各地发展状况，适时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主管部门发放。
第二十一条 星级称号证书应当清楚写明被授予星级称号运动员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注册单位、比赛名称、项目、组别、名次、编号等有关信息，盖审批单位印章后生效。
第二十二条 申请补办星级称号证书的，由运动员原申请单位提供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批单位批准后，方可补办。

第六章 监督检查 处罚
第二十三条 协会不定期对星级称号授权审批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从事运动员星级有关审批工作的，有权向协会举报，协会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协会应撤销已授予的星级称号：
（一）超越权限授予星级称号的；
（二）违反规定程序授予星级称号的；
（三）对不符合条件的运动员授予星级称号的；
（四）应当撤销星级称号的其他情形。
对违反（一）至（四）项的审批单位，协会暂停该单位一至三年审批权。审批权暂停期间，由协会代为行使。暂停期满后，根据整改情况，协会作出恢复审批权或延长暂停审批权期限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 提供虚假材料获得星级称号的，由协会撤销已授予的星级称号。提供虚假材料的运动员三年内不得申请星级称号，对参与造假的裁判员和竞赛管理人员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七条 审批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规定，不一次性告知运动员必须补足全部内容的；
（三）未说明不受理星级称号申请或不授予星级称号理由的；
（四）对不符合条件的运动员授予星级称号或者超越权限授予星级称号的；
（五）对符合条件的运动员不授予星级称号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授予星级称号的。
第二十八条 工作人员审核、审批、授予星级称号或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审批单位颁发星级证书，擅自收费的，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星级标准每四年修订一次；特殊情况可临时修订。
第三十一条 协会授权的审批单位依据本办法，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包括具体授权单位、星级称号申请程序等内容的《运动员星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报协会备案后施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不适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外籍运动员。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6年4月1日起施行。之前颁布的《定向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和《定向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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